附件1

引用或援引《公约》条文的法庭案件实例

终审法院
1. 孔允明 诉 社会福利署署长 (2013) 16 HKCFAR 950 （2013年12月）
-	第二条（逐步实现公约所承认的权利及行使有关权利时不会受到歧视）及第九条（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

2. GA 诉 入境事务处处长 (2014) 17 HKCFAR 60（2014年2月）
-	第二条（逐步实现公约所承认的权利及行使有关权利时不会受到歧视）、第四条（可对本公约所载权利施加的限制）及第六条（选择职业和劳工权利）

3. Comilang Milagros Tecson 诉 入境事务处处长 (2019) 22 HKCFAR 59（2019年4月）
-	第四条（可对本公约所载权利施加的限制）及第十条（对家庭的保护）

上诉法庭
4. 梁思豪 诉 香港大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会 (2016) 5 HKLRD 542（2016年10月）
-	第六条（选择职业和劳工权利）

5. Lubiano Nancy Almorin 诉 入境事务处处长 (2020) 5 HKLRD 107（2020年9月）
-	第六条（选择职业和劳工权利）及第七条（享受公平与良好工作条件的权利）

原讼法庭
6. 律政司司长 诉 廖荣光 (2014) 2 HKLRD 155（2013年7月）
-	第四条（可对本公约所载权利施加的限制）

7. Loh Ming Yin 诉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2020) 6 HKC 565 （2020年7月）
-	第十三条（接受教育的权利）
附件2

法律援助服务及申请资格

1.	法律援助（“法援”）适用于在区域法院、原讼法庭、上诉法庭和终审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向精神健康复核审裁处提出的申请；以及为维护社会公义而须给予法援的死因研讯案件。而刑事法援则适用于在原讼法庭及区域法院审讯的刑事案件、在裁判法院进行的交付审判程序、不服裁判法院裁决而提出的上诉案件，以及向上诉法庭和终审法院上诉的案件。

2.	民事法援申请人必须证明其财务资源符合法定限额及具备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如案件具合理理据而又涉及违反《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83章）的规定或抵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条文，法律援助署署长（署长）可行使酌情权，免除申请人不得超逾有关法定财务资格限额的规定。

3.	面对刑事审讯的申请人，只要通过经济审查和案情审查（即如给予法律援助有助维护司法公义），便符合获取法律援助的资格。至于上诉案件，除了涉及谋杀、叛逆或使用暴力的海盗行为的定罪上诉外，申请人必须具合理的上诉理据，才会获批法援。如申请人的财务资源超过上限，但署长信纳为维护司法公正适宜给予法援，可酌情给予法援，但申请人必须按其财务资源缴付较高的分担费。


附件3

自2009年起政策介入前及政策介入后的贫穷率

	年份
	政策介入前的
贫穷率（%）
	政策介入后的
贫穷率（%）
	贫穷率减幅 （百分点）

	2009
	20.6
	9.9
	-10.7

	2010
	20.1
	9.4
	-10.7

	2011
	19.6
	7.1
	-12.5

	2012
	19.6
	7.8
	-11.8

	2013
	19.9
	8.4
	-11.5

	2014
	19.6
	8.8
	-10.8

	2015
	19.7
	8.6
	-11.1

	2016
	19.9
	9.7
	-10.2

	2017
	20.1
	9.8
	-10.3

	2018
	20.4
	9.3
	-11.1

	2019
	21.4
	9.2
	-12.2





附件4
2011/12至2021/22年度税务收入
(百万港元)
	
	2011-12年
	2012-13年
	2013-14年
	2014-15年
	2015-16年
	2016-17年
	2017-18年
	2018-19年
	2019-20年
	2020-21年
	2021-22年
预算

	直接税
	　
	
	
	
	
	
	
	
	
	
	　

	利得税
	118,600  
	125,638  
	120,882  
	137,847  
	140,227  
	139,238  
	139,100  
	166,620  
	155,900  
	135,540  
	126,650  

	个人入息课税
	4,512  
	4,078  
	4,420  
	4,817  
	4,790  
	5,220  
	5,342  
	5,963  
	5,000  
	6,294  
	6,130  

	物业税
	1,949  
	2,259  
	2,584  
	2,939  
	2,998  
	3,372  
	3,448  
	3,624  
	2,807  
	3,957  
	3,500  

	薪俸税
	51,761  
	50,467  
	55,620  
	59,347  
	57,868  
	59,077  
	60,839  
	60,146  
	50,412  
	75,027  
	64,390  

	入息及利得税
	176,822  
	182,442  
	183,506  
	204,950  
	205,883  
	206,907  
	208,729  
	236,353  
	214,119  
	220,818  
	200,670  

	
	　
	
	
	
	
	
	
	
	
	
	　

	间接税
	　
	
	
	
	
	
	
	
	
	
	　

	一般差饷
	9,722  
	11,204  
	14,911  
	22,272  
	22,733  
	21,250  
	22,203  
	17,167  
	20,980  
	19,044  
	19,099  

	印花税
	44,356  
	42,880  
	41,515  
	74,845  
	62,680  
	61,899  
	95,173  
	79,979  
	67,198  
	89,045  
	92,000  

	博彩及彩票税
	15,761  
	16,565  
	18,066  
	19,479  
	20,127  
	21,119  
	21,959  
	22,194  
	22,012  
	20,877  
	22,100  

	应课税品税项
	7,725  
	8,977  
	9,720  
	10,010  
	10,712  
	10,254  
	10,701  
	10,636  
	11,391  
	11,852  
	12,129  

	各项收费 [含征税成分的费用] 
	6,769  
	5,127  
	4,951  
	7,480  
	7,651  
	5,390  
	8,150  
	8,029  
	4,832  
	4,362  
	5,198  

	车辆税
	7,070  
	7,466  
	8,338  
	9,549  
	9,311  
	7,814  
	8,594  
	9,432  
	7,219  
	6,594  
	6,369  

	飞机乘客离境税
	1,947  
	2,029  
	2,244  
	2,347  
	2,516  
	2,598  
	2,737  
	2,881  
	2,347  
	101  
	714  

	专利税及特权税
	4,849  
	2,736  
	4,426  
	2,916  
	2,955  
	10,545  
	3,242  
	3,500  
	3,202  
	3,529  
	3,567  

	遗产税
	94  
	137  
	388  
	178  
	30  
	19  
	31  
	89  
	53  
	7  
	10  

	的士专营权税
	-   
	-   
	-   
	-   
	-   
	141  
	-   
	-   
	-   
	-   
	-   

	
	98,293  
	97,121  
	104,559  
	149,076  
	138,715  
	141,029  
	172,790  
	153,907  
	139,234  
	155,411  
	161,186  

	总税务收入
	275,115  
	279,563  
	288,065  
	354,026  
	344,598  
	347,936  
	381,519  
	390,260  
	353,353  
	376,229  
	361,856  

	税务收入占政府收入百分比
	62.9%
	63.2%
	63.3%
	74.0%
	76.6%
	60.7%
	61.6%
	65.1%
	59.8%
	66.7%
	61.2%



附件5
2011-12至 2021-22年度按政策组别列出的公共开支
	(百万港元)
	
	
	
	
	
	
	
	
	
	修订预算
	预算

	
	2011 -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政策组别
	百万元
	%
	百万元
	%
	百万元
	%
	百万元
	%
	百万元
	%
	百万元
	%
	百万元
	%
	百万元
	%
	百万元
	%
	百万元
	%
	百万元
	%

	教育
	67,891
	17.6
	76,600
	19.1
	76,392
	16.7
	73,724
	17.4
	78,968
	16.9
	82,436
	16.7
	88,465
	17.4
	108,035
	19.0
	125,341
	19.5
	108,011
	12.6
	110,870
	14.4

	社会福利 
	43,346
	11.2
	45,894
	11.5
	55,352
	12.1
	58,091
	13.7
	64,893
	13.9
	68,151
	13.8
	70,316
	13.9
	90,126
	15.9
	92,249
	14.4
	100,066
	11.6
	120,555
	15.6

	卫生
	45,297
	11.7
	59,572
	14.9
	67,602
	14.8
	57,508
	13.6
	70,424
	15.0
	66,474
	13.4
	71,095
	14.0
	78,275
	13.8
	87,347
	13.6
	98,308
	11.4
	115,827
	15.0

	保安
	31,522
	8.2
	33,937
	8.5
	35,293
	7.7
	38,906
	9.2
	43,108
	9.2
	43,162
	8.7
	45,833
	9.0
	50,455
	8.9
	56,732
	8.8
	64,609
	7.5
	62,392
	8.1

	基础建设
	52,545
	13.6
	61,695
	15.4
	73,723
	16.1
	74,126
	17.5
	81,021
	17.3
	89,402
	18.1
	86,291
	17.0
	75,211
	13.3
	66,844
	10.4
	77,575
	9.0
	84,381
	10.9

	环境及食物 
	17,733
	4.6
	18,911
	4.7
	23,762
	5.2
	21,521
	5.1
	20,839
	4.4
	20,834
	4.2
	21,586
	4.3
	24,291
	4.3
	30,680
	4.8
	35,129
	4.1
	35,324
	4.6

	经济 
	47,302
	12.3
	33,298
	8.3
	37,298
	8.2
	20,529
	4.8
	19,037
	4.1
	29,365
	5.9
	20,585
	4.0
	26,034
	4.6
	40,035
	6.2
	116,002
	13.5
	88,059
	11.4

	房屋
	18,98
	4.9
	20,501
	5.1
	21,268
	4.6
	24,349
	5.7
	29,405
	6.3
	28,875
	5.8
	32,780
	6.5
	31,159
	5.4
	31,099
	4.8
	36,005
	4.2
	42,110
	5.5

	社区及对外事务 
	26,033
	6.8
	13,228
	3.3
	27,718
	6.1
	12,618
	3.0
	13,495
	2.9
	14,851
	3.0
	16,343
	3.2
	24,835
	4.4
	20,302
	3.2
	22,749
	2.6
	26,046
	3.4

	辅助服务
	35,054
	9.1
	36,543
	9.2
	38,938
	8.5
	42,734
	10.0
	46,838
	10.0
	51,266
	10.4
	54,280
	10.7
	59,157
	10.4
	92,053
	14.3
	201,682
	23.5
	85,827
	11.1

	总公共开支
	385,641
	100.0
	400,179
	100.0
	457,346
	100.0
	424,106
	100.0
	468,028
	100.0
	494,816
	100.0
	507,574
	100.0
	567,578
	100.0
	642,682
	100.0
	860,136
	100.0
	771,391
	100.0 

	名义本地生产总值
	       1,934,430 
	　
	       2,037,059 
	　
	       2,138,305 
	　
	       2,260,005 
	　
	       2,398,280 
	　
	       2,490,438 
	　
	       2,659,384 
	　
	      2,835,119 
	　
	      2,844,560 
	　
	        2,710,730 
	　
	        2,859,800 
	

	相当于名义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9%
	
	19.6%
	
	21.4%
	
	18.8%
	
	19.5%
	
	19.9%
	
	19.1%
	
	20.0%
	
	22.6%
	
	31.7%
	
	27.0%
	

	三大政策组别 (教育、社会福利及卫生)
	156,534
	40.5
	182,066
	45.5
	199,346
	43.6
	189,323
	44.7
	214,285
	45.8
	217,061
	43.9
	229,876
	45.3
	276,436
	48.7
	304,937
	47.5
	306,385
	35.6
	347,252
	45.0



附件6
香港的公营医疗服务

1.	香港的公营医疗服务基本上优先照顾符合资格人士[footnoteRef:1]的需要，然而，医院管理局（“医管局”）会在紧急情况下为非符合资格人士[footnoteRef:2]（包括免遣返声请人）提供医疗服务。在非紧急情况下，医管局只会在有剩余服务量及不影响对本港居民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按次考虑是否提供医疗服务予非符合资格人士。非符合资格人士须缴付政府宪报刊载的相关医疗费用，该费用是按收回成本的原则厘订。如非符合资格人士尚未清缴医疗费用，医管局只会在公共卫生受到严重威胁或紧急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当病情稳定后，他们便会转至其私家医生或所属国家继续接受护理。 [1: 	「符合资格人士」包括 (1) 持有根据《人事登记条例》（第177章）所签发香港身份证的人士，但若该人士是凭借其已获入境或逗留准许而获签发香港身份证，而该准许已经逾期或不再有效则除外；(2) 身为香港居民的11岁以下儿童；或 (3) 医管局行政总裁认可的其他人士。]  [2: 	上述类别以外的人士将被定义为「非符合资格人士」。] 


2.	为确保合理使用有限的公共资源，除非有特殊情况及经济困难，非符合资格人士一般不会获得减免医疗费用。如有需要，有关人士可向医管局或社会福利署相关服务单位提出减免医疗费用的申请。医管局会按个别病人的情况，考虑是否接纳其减免医疗费用的申请。局方会就核准的个案酌情减免全数或部分医疗费用。

3.	医管局的互联网页备有适用于非符合资格人士的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和申请方法的详情，供公众参阅。
附件7
处理外籍家庭佣工的查询和投诉

1.	如外籍家庭佣工（“外佣”）认为其雇主未能提供合适的住宿地方、或违反「标准雇佣合约」有关住宿安排的条款，或怀疑其雇佣权益受到剥削，可向劳工处寻求免费的咨询和调停服务。外佣亦可向入境事务处（“入境处”）举报。如雇主违反向政府作出的承诺，及／或未有如「标准雇佣合约」所要求，为外佣提供免费、合适和有合理私隐的住宿地方，入境处在考虑其日后聘用外佣的申请时，会将此列为考虑因素。如雇主有不良记录，其申请可能会被拒绝。此外，如雇主在申请签证时故意就包括其拟向外佣提供的住宿安排向入境处人员作出虚假申述或声明，可能须接受刑事调查，并可能被检控。

2.	在2019年及2020年，劳工处分别处理1 077宗及785宗涉及外佣的申索个案。劳工处没有备存申索个案是否关于住宿、膳食或其他非现金权益的分项数字。约75%的申索个案达成和解，显示大部分申索个案只是正常劳资纠纷。

3.	如外佣对《雇佣条例》及其雇佣权益有任何查询或希望就雇佣事宜作出投诉，可致电提供七种语言传译服务的24小时外佣电话专线、发送电邮至专责外佣科或经外佣专题网站的网上表格与劳工处联络。在2019年及2020年，劳工处分别收到4 840个及14 268个外佣的查询／投诉。当中大部分涉及外佣的雇佣权益。其中经外佣电话专线接获的查询／投诉分别有3 836个及10 367个。劳工处并无备存查询／投诉性质的分项数字。

附件8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为外籍家庭佣工提供的支援

1.	劳工处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继续为外籍家庭佣工（“外佣”）及其雇主提供支援，包括在2020年8月至2021年7月期间为外佣提供多轮免费自愿检测服务，在外佣经常聚集的地点设立流动采样站。此外，外佣可在香港免费接种疫苗。

2.	劳工处亦进行广泛宣传活动，包括在周六、日在外佣经常聚集的地方进行流动广播，呼吁外佣佩戴口罩及不要羣组聚集，以及向他们发放最新的健康资讯。自2020年年初，劳工处多次发出新闻公报，提醒雇主他们在《雇佣条例》及「标准雇佣合约」下的责任，例如提醒雇主不得强迫外佣在休息日工作。如雇主在未得到外佣同意下而强迫外佣在休息日工作或不给予外佣休息日，均属违反《雇佣条例》，可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五万港元。


附件9

《公安条例》（第245章）的规定及上诉机制

1.	受《公安条例》规管的多于五十人的公众集会及多于三十人的公众游行，只可在已通知警务处处长（“处长”），并且在处长没有禁止或反对的情况下，方可进行。处长会根据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仔细审视每宗个案。根据法律，处长只可在有需要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这些利益又未能透过施加条件而达到的情况下，方可禁止或反对该公众集会或公众游行。

2.	法例亦设有恰当的上诉机制。如任何人因处长禁止公众集会的决定、反对公众游行的决定或就举行公众集会或公众游行施加条件的决定而感到受屈，可向独立法定的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上诉委员会由一名退休法官担任主席。上诉委员会可维持、推翻或更改处长作出的禁止或反对决定，或其施加的条件。上诉委员会的决定亦可被司法复核挑战。


附件10

确保强制性公积金制度下退休福利充裕的措施

1.	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制度设有法定机制，规定每四年就最低及最高有关入息水平进行不少于一次的检讨。此外，在2017年推出的「预设投资策略」透过要求受托人提供设有收费上限、分散风险的投资环球市场策略及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特点的基金，为计划成员提供预设及低收费的投资选项。

2.	政府与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正全力推动「积金易」平台项目。作为强积金制度在2000年成立以来的主要改革措施，「积金易」项目的目的是提升运作效率及创造降低费用的空间。「积金易」平台是一个共同的电子平台，透过电子化及创新的解决方案，把强积金计划行政工作程序精简化、标准化和自动化。项目为计划成员所减省的成本，预计在十年之内累计高达300亿港元至400亿港元。我们的目标是在2022年年底前完成「积金易」平台的开发工作，让受托人分阶段过渡至中央平台。「积金易」平台预计于2025年全面运作。

3.	政府正逐步取消以雇主强制性供款所得的强积金权益抵销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的安排，及建议为低收入计划成员作强制性供款，以加强他们的退休保障。上述措施将于在「积金易」平台全面运作后推行。


附件11

2019年选定项目的扶贫成效

	选定项目
	整体贫穷率减幅
（百分点）

	所有选定项目
	12.2

	当中：
公共租住房屋
	
3.7

	恒常现金项目
当中：
	5.6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2.2

	  长者生活津贴
	2.2

	  在职家庭津贴
	0.6

	  教育津贴
	0.6

	  伤残津贴
	0.4

	  高龄津贴
	0.2

	非恒常现金项目
	2.1




附件12

增加公共房屋供应的措施和对需要公共租住房屋的家庭的支援

1.	在建屋方面，政府有关部门会致力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加快发展流程及善用每幅公营房屋用地的发展潜力。例如，在规划和基建许可及不会对环境造成不能接受的影响的情况下，政府会与相关部门协商或提交规划申请，适度放寛用地的发展限制（例如地积比率、建筑物高度），并在适当情况下扩大及／或合并用地以加大地盘面积，从而增加建屋量。

2.	除增建公共租住房屋（“公屋”）外，《长远房屋策略》（“《长策》”）亦强调合理运用现有公屋资源的重要性。香港房屋委员会不时检讨相关政策，并采取适当措施，把公屋资源优先调配予较有逼切住屋需要的人士。

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

3.	在房屋供应未到位时，运输及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一直积极牵头与非政府机构合作，以增加过渡性房屋供应。一般而言，申请过渡性房屋单位的对象为长期轮候公共租住房屋的家庭或居于不适切住房的家庭。非政府机构亦可预留不多于20%的单位予其他类别的申请者，包括那些合理地被视为有迫切需要接受社区援助的家庭。

4.	为纾缓基层家庭因长时间轮候公共租住房屋而面对的生活困难，政府已在2021年6月底推出为期三年的现金津贴试行计划，并在2021年7月底开始向符合资格的申领住户发放现金津贴。


附件13
增加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供应的措施

1.	在医疗人力方面，鉴于预计多类医疗专业人员将出现短缺，政府已在2019/22学年的三年期，每年增加超过150个政府资助的医疗专业第一年学士学位课程学额。政府亦在2020/21学年资助逾1 300名学生修读合资格的自资医疗专科培训课程。

2.	为了更新医疗人手的需求和供应预测，政府每三年进行一次新一轮的人力推算工作，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三年规划期同步进行。政府会因应于2021年3月公布的最新推算结果，考虑进一步增加医疗专业课程学额。

3.	至于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疗专业人员，他们可透过不同途径来港执业。对那些透过应考执业资格试获得正式注册的医疗专业，香港医务委员会、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和香港护士管理局已增加执业资格试的次数，并适当地提高实习安排的灵活性。

4.	鉴于本港医生人手严重短缺，政府已于2021年6月2日向立法会提交《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以加入新路径，让更多合资格的非本地培训医生可以来港在公营医疗系统服务。


附件14

普通科门诊公私营协作计划

1.		于2014年年中推出的普通科门诊公私营协作计划，资助患有高血压及╱或糖尿病而病情稳定的医院管理局（“医管局”）普通科门诊病人，自由选择一名私家医生跟进其慢性疾病，从中建立家庭医生与病人的持续关系，以达致长期及全人护理的目标。目前已有接近600名私家医生参与计划，服务涵盖全香港18区。

2.		该计划会邀请符合指定临床及计划准则，并在医管局门诊诊所接受治理至少12个月的病人参加，到社区内接受私营基层医疗服务。每名病人每年可享有十次资助门诊服务，包括诊治慢性疾病和偶发性疾病及获配药物，以及经参加计划的私家医生转介至医管局接受相关化验和X光检查服务。

3.		参加计划的病人每次就诊只须缴付与医管局普通科门诊相同的服务收费。符合资格获得豁免收费的病人，向该计划的私家医生求诊时，可获得与使用医管局服务相同的费用减免安排。若双方同意，病人可选择自费接受私家医生提供的进一步服务和疗程。已参加长者医疗券计划的人士，可从其医疗券户口支付这些额外的收费。


[bookmark: _GoBack]附件15

为特别情况下入境的儿童／学生提供的入学支援服务

1.		当教育局接获在香港没有合法居留身份但正以担保代替羁留的学龄儿童的入学申请时，会按每宗个案的情况予以处理，并咨询入境事务处（“入境处”）。若有关儿童在短期内不会被遣送离境，而入境处亦无意见，教育局会考虑儿童的年龄、教育背景等因素，审批申请及为他们提供学位安排。在现行机制下，有关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获得充分的保障。

2.		就香港专上课程收生而言，持担保书的人士一般会被视为非本地学生。他们的入学申请（如有）将与其他非本地学生的申请一样，以非大学联合招生办法途径处理。专上院校在收生方面享有高度自主权；入学要求可能因院校和课程而异。有关个别课程的录取安排，我们建议持担保书的人士直接与专上院校联系。


